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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國際團體農業旅遊獎勵方案申請須知 

2023.03.01訂定 

2023.03.15修正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及國境解封，為開拓國際團體農業旅遊市場，振興

休閒農業旅遊產業，並鼓勵至優質休閒農業旅遊場域體驗，凡於 2023年 3月 1

日至 2023年 11月 30日前至適用農業旅遊點進行門票、農業體驗活動、田園餐

飲或休閒農場住宿等項目消費並符合獎勵條件者，得獎勵每團每人最高新臺幣

750元整。 

 

壹、 獎勵期間：2023年 3月 1日至 2023年 11月 30日止。 

貳、 獎勵對象： 

一、 符合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第 10 款所稱旅行業中之綜合旅行業、甲種旅

行業，其對海外人士推廣販售來臺從事農業旅遊行程者。 

二、 海外人士係指在臺灣地區以外設有戶籍、國籍或居留權之人士(含華僑)。 

參、 獎勵條件及名額： 

一、 每團出團人數至少 6人(含)以上(領隊、導遊等隨團人員及 3歲以下幼兒

不予列入獎勵人數計算)，前往體驗類或住宿類農業旅遊點之行程為平假

日皆適用。 

二、 體驗類農業旅遊點：每團每人至適用體驗類農業旅遊點之門票、農業體

驗活動(含單項體驗活動或場內套裝行程)或田園餐飲等項目，平均每人

消費金額至少 250 元(含)以上，得獎勵每人新臺幣 250 元，本項限額

45,000人次。 

三、 住宿類農業旅遊點：每團每人至適用住宿類農業旅遊點住宿至少一晚，

得獎勵每人新臺幣 500元，本項限額 25,000人次。 

四、 每家旅行業申請體驗類農業旅遊獎勵以 1,000 人次(含)為限及住宿類農

業旅遊獎勵以 500 人次(含)為限，設有分公司者每一家分公司可再增加

體驗類農業旅遊 100人次(含)及住宿類農業旅遊 50人次(含)。 

五、 依申請文件繳交完整之先後順序審查，至兩類項目達名額上限時，即停

止受理申請。 

肆、 適用獎勵之農業旅遊點： 

一、 體驗類農業旅遊點： 

(一) 取得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 

(二) 通過特色農業旅遊場域認證之農遊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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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在案之田媽媽。 

(四) 經農業主管機關推薦之休閒農業區遊客服務中心且限提供農業體驗

活動服務者。 

(五) 農遊超市電商平台適用農業旅遊業者。 

二、 住宿類農業旅遊點-取得許可登記證休閒農場內合法經營之旅宿點，名單

如下： 

 地區 休閒農場名稱 

1. 臺北市士林區 福田園教育休閒農場 

2. 新竹縣五峰鄉 雪霸休閒農場 

3. 苗栗縣通宵鎮 飛牛牧場休閒農場 

4. 南投縣埔里鎮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5. 南投縣南投市 南投休閒農場 

6. 臺南市新化區 大坑休閒農場 

7. 臺南市柳營區 南元休閒農場 

8. 臺南市東山區 仙湖休閒農場 

9. 臺南市柳營區 走馬瀨休閒農場 

10. 宜蘭縣頭城鎮 頭城休閒農場 

11. 宜蘭縣五結鄉 香草星空休閒農場 

12. 宜蘭縣冬山鄉 梅花湖休閒農場 

13. 宜蘭縣冬山鄉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14. 宜蘭縣冬山鄉 三富休閒農場 

15. 宜蘭縣三星鄉 綠寶石休閒農場 

16. 花蓮縣吉安鄉 君達休閒農場 

伍、 適用獎勵之農業旅遊點查詢： 

請至「國際團體農業旅遊獎勵專區-農業旅遊點」 

(https://agrobonus.taiwanfarm.org.tw/inbound/farm) 網 站 查

詢，以公告名單為準。 

陸、 重要注意事項： 

一、 於獎勵期間，以來臺之國際遊客(海外人士)出團至適用獎勵農業旅遊點

之行程為獎勵對象。 

二、 核銷截止日：應於出團結束翌日 15 天內起進行線上申請核銷作業，最

晚送件核銷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止；務必於截止日前將領據寄達至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三、 若未依規定程序或未檢附應備文件，或經審查需補正或相關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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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認有疑義者，得要求限期補正、說明或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一次；逾

期申請、未能補正、說明或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或經審查不符本須知規

定者，不予獎勵，逕予駁回獎勵申請。同一案件不得重複向台灣休閒農

業發展協會申請；申請未依程序或逾第柒點規定期限提出申請者，不予

受理。 

四、 本案須由台灣地接旅行社申請，並須註明合作之國家/旅行社名稱，以證

明為國際遊客獎勵之申請。 

柒、 申請方式： 

一、 請至「國際團體農業旅遊獎勵專區-申請專區」

(https://agrobonus.taiwanfarm.org.tw/inbound/hotel_login_page )

申請業者帳號。 

二、 業者帳號必須填寫：申請單位業別、單位名稱、統一編號(8碼)、負責

人、身分證字號(10碼)、單位地址、單位電話、單位傳真、專案聯絡

人、聯絡人電話、聯絡人 E-mail、匯款銀行名(含代號)、匯款銀行分

行、匯款帳號、存摺(請上傳 PDF檔案)、切結書(請上傳 PDF檔案) 

三、 將切結書正本郵寄至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四、 收到切結書正本後，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將核對業者帳號是否正確

後，開通申請帳號給旅行社使用。 

捌、 核銷規定及流程： 

行程出團結束後申請，請至「2023年國際團體農業旅遊獎勵-申請專區」

以統一編號及密碼登錄後，進行核銷作業，詳如說明： 

一、 核銷資料(均採系統線上填表)： 

(一) 行程資料：行程團名、國別、導遊姓名、國外旅行社名稱、出團日期、

農業旅遊點名稱(以住宿點為主)、門票(農場名稱、消費金額)、體驗活

動(農場名稱、消費金額)、田園餐飲(農場名稱、消費金額)、人數、住

宿消費金額。 

(二) 上傳資料(請上傳 PDF檔案)： 

1、 行程表。 

2、 國外旅行社資料。 

3、 旅行業責任保險單：(證明書，須經保險公司核章)、旅客名單(包

含護照資料，並應註明隨團人員，隨團人員不予列入獎勵人數計

算)。 

4、 消費憑證(收據、發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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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體驗類農業旅遊點：獎勵對象至適用體驗類農業旅遊點之體

驗消費憑證(須有獎勵對象之抬頭、統一編號)，平均消費金額

至少每人 NT$ 250元(含)以上。 

(2) 住宿類農業旅遊點：獎勵對象至適用住宿類農業旅遊點之住

宿消費憑證(須有獎勵對象之抬頭、統編)，每人至少住宿一晚

(含)以上。 

5、 領據：請詳細填寫並完成負責人及會計人員用印後，掃描成

PDF檔案上傳至系統，另將正本領據郵寄至台灣休閒農業發展

協會。 

6、 佐證照片：體驗照片及團體照片 2-4張。 

二、 文件審核：由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進行核銷文件審核，確認是否符合獎

勵條件及有無缺件需補件等。 

三、 結果通知： 

(一) 審核通過：獎勵金款項將於審核通過後二十天內(遇例假日順延)扣除

匯款手續費後撥付至獎勵對象指定帳戶內，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不

另行電話通知。 

(二) 審核未通過：初審未通過者，煩請於結果通知後七個工作天內補正，

若未於期限內補正者，將駁回不予獎勵。 

玖、 其他： 

一、 本案相關表格，登載於【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官網/最

新消息】，敬請自行下載參閱。 

 

二、 本獎勵申請須知將視計畫執行情形滾動檢討修正，均請依最新公布之版

本配合辦理。 

三、 因應防疫管理需求，獎勵對象於執行本案須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公布之相

關規定辦理。 

四、 倘提出申請之團體遊程有獲其他公部門補助或獎勵，原則每人總補助或

獎勵額度不得超過每人遊程成本且申請項目不得重複補助或獎勵。 

五、 本獎勵方案之受理單位：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聯絡人：蕭郁茲組長、李芸佩秘書、李姵青秘書 

電話：(03)938-1269分機 27、26、15 

地址：260宜蘭市陽明二路 23巷 2號 3樓 

 


